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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招宝山街道位于镇海区东部沿海，甬江口北岸，东起外游山，南沿甬江，隔江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仑区小港镇相望，与蛟川街道接壤，北濒灰鳖洋，至七里屿与舟山市金塘乡交界。招宝山街道是区政府所在地，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招宝山街道地处浙东沿海冲积平原，东南北三面环水，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全街道总面积14.56平方公里，辖9个社区和一个后海塘物流区，至2005年末，招宝山街道户籍人口6.23万。
招宝山街道水陆交通便利，329国道、省一级公路直通宁波、杭州等地。支线铁路与萧甬铁路相接，甬江隧道与北仑相通，水上有直达上海快轮。街道内有招宝山风景区、镇海口海防历史遗址、镇海中学。招宝山旅游景区为国家级AAAA级风景旅游区，2007年被浙江省旅游局评为“浙江省50个优秀旅游景区”，是宁波市十大风景之一。
招宝山街道自1998年10月起批准实施的上一轮规划（1997~2010年），在保障街道社会经济发展、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极大地改善了整个街道的城乡面貌。然而，随着招宝山街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用地现实需求与计划供应的矛盾进一步加大。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科学统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招宝山街道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迫切需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和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机制。为了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使命，使保护耕地更加严格规范、保障发展更加持续有力、节约集约更加扎实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宁波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镇海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以及国家、省、市、区各级政府有关土地利用的方针政策，特编制新一轮《招宝山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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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1条 规划目的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招宝山街道土地资源，加强土地利用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协调部门用地矛盾，保障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生态环境改善，根据上级下达本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指标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特制定本街道规划。

第2条 规划原则

1、上下结合原则。街道规划应与区级规划同步编制，规划目标和主要规划控制指标等应当符合上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相互反馈、上下衔接。

2、因地制宜原则。规划编制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规划目标、规划方案和实施措施，解决本街道主要的土地利用问题。

3、相互协调原则。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相互衔接。
4、节约集约原则。规划编制应科学预测、合理布局、控制时序、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充分考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规划，从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5、公众参与原则。规划编制过程中，对土地利用重大问题的决策，应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和公众的意见。

6、注重实施原则。规划编制应切实可行，充分考虑规划实施的可行性和效果，使规划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第3条 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

3、《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2年）；

4、《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0年）；

5、其它有关法律法规。

（二）技术标准和相关规划
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第43号令）；
2、《浙江省县（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

3、《浙江省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4、《浙江省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式（试行）》；

5、《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数转换审定办法》；

6、《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1990）》；
7、《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
8、《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9、《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08~2020年）》；

10、《宁波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11、《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

12、《宁波市镇海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
13、《宁波市镇海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5~2020年）》
14、《宁波市镇海区分区规划（2004~2020年）》；
15、《宁波市镇海区交通发展规划（2003~2020年）》

16、《宁波市镇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

17、镇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前期专项研究；

18、其他专项规划。

（三）指导性文件

1、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数转换与各类用地布局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10号）；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第43号令；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
5、《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扎实推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浙委办[2010]1号）；
6、其他相关文件。

第4条 规划任务

根据上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和本街道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综合研究和确定规划期间的土地利用目标，落实规划控制指标，确定各社区土地利用的调控指标，统筹安排各类用地，协调各业用地矛盾，划定规划范围内的各地块用途，重点安排生态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划定土地用途区并制订相应的管制规则，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第5条 规划期限

本轮规划基期年为2005年，规划期限为2006~2020年。

第6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招宝山街道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包括城东社区、胜利社区、总浦桥社区、后大街社区、顺隆社区、蛟川社区、西门社区、白龙社区、张监契和后海塘物流区。全街道辖区总面积为1455.66公顷。
第7条 规划基数
招宝山街道的基础数据采用规划基数转换后的数据，即根据《浙江省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数审定办法（试行）》（浙土资办[2008]180号）的要求对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并经分类转换后所形成的数据。
第2章 规划目标与控制指标

第8条 规划总体目标

土地利用的总体目标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合理安排各业用地，保证社会、经济、生态三者效益的综合提高，为招宝山街道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可靠的土地保障。

第9条 规划控制指标

1、约束性指标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到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154.00公顷以内；
作为镇海老城区，招宝山街道内所有用地皆为镇海区城镇规划范围，无农村居民点用地，亦无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预期性指标：

新增建设占用土地：到2020年全街道新增建设占用土地控制在7.00公顷以内；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130平方米；

万元二三产业GDP增加值用地量降至11平方米。
3、其他指标

补充耕地面积：规划期内通过土地异地有偿调剂新增耕指标不少于1.32公顷。
第10条 规划控制指标落实

根据各社区土地资源状况及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把各项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社区，详见表F4。
第3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

第11条 土地利用区域定位
招宝山街道的土地利用主要有两大定位，一是强化其为浙东生产性港口物流中心和宁波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配套服务的功能，二是强化其作为历史悠久的老城区的旅游服务功能。

第12条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的原则

1、符合上级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统筹各业各类用地空间布局；

2、优先保证交通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3、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土地利用布局； 

4、以内涵挖潜为主，集约用地、节约用地，提高土地产出率。
5、增减一致、总量平衡，做到数、图、表、文一致。
6、做到与宁波市镇海区分区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协调与衔接。

第13条 土地利用总体空间布局
根据招宝山街道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特征、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基础潜力，合理安排城镇建设和基础设施用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规划期内，拟在有条件区域开发新建居住小区，并在沿江和沿南北主要商业服务轴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同时，进一步完善街道内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招宝山街道的综合居住服务功能。
在建设的同时，避免占用和破坏招宝山街道历史文化遗址，力求保持招宝山街道完整的自然人文风貌，使现代建筑与古朴旧址相互辉映，形成招宝山街道独特的城市风情。

第14条 农用地结构调整

农用地面积由2005年的22.25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16.23 公顷，净
减少5.0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由2005年的1.53%调整至2020年的1.11%。

（1）耕地：由2005年的3.64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2.32公顷，净
减少1.31公顷，其中流向城市用地0.49公顷、流向公路用地0.82公顷。
（2）林地：由2005年的
14.69 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13.91公顷，净
减少0.78公顷，全部流向公路用地。
（3）其他农用地：由2005年的3.92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0公顷，净
减少3.92公顷，全部流向城市用地。
第15条 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建设用地规模由2005年的1271.11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1277.64公顷，净增加6.5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由2005年的87.32%调整至2020年的87.77%。

（1）城乡建设用地：由2005年的1149.48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1153.89公顷，净增加4.41公顷，全部占用农用地。

（2）交通水利用地：由2005年的119.92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122.04公顷，净增加2.12公顷，其中占用农用地1.60公顷、占用未利用地0.52公顷。

（3）其他建设用地：2005年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1.71公顷，规划期内无调整。

第16条 未利用地结构调整

未利用地由2005年的162.31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161.79公顷，净减少0.5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由2005年的11.15%调整至2020年的11.11%。

（1）水域：由2005年的133.30公顷调整至2020年的132.78公顷，净减少0.52公顷，全部流向公路用地。

（2）滩涂沼泽：2005年滩涂沼泽的面积为7.23公顷，规划期内无调整。

（3）自然保留地：2005年自然保留地的面积为21.78公顷，规划期内无调整。
招宝山街道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见表F2。
第4章 主要用地规划与布局
第17条 生态用地规划与布局
招宝山街道生态用地规划的重点是招宝山风景区。招宝山风景区生态建设以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海防口遗迹为依托，以海防文化和佛教文化为主要特色，加强对人文古迹的保护和修缮，防止人为和自然因素对文化遗存的破坏；以“古、旧、静、幽”为特色，调整游人休憩点和各种服务设施的设置。以招宝山风景区为基础，沿甬江北岸，进一步挖掘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态资源，充实生态内涵，利用该区域的自然资源、海防遗址、名人故居等历史遗迹，充分挖掘商帮文化、院士文化、海防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和佛教文化，使镇海的传统文化和生态文化得到有效融合。
在规划期内，生态功能区用地应以禁止建设区为主，限制建设区为辅，招宝山街道涉及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大部分被划入限制建设区。按照镇海区分区规划要求，调整优化工业结构和布局，加快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加强水环境综合整治，提高招宝山街道作为生态控制区和生态协调区的环境质量。
第18条 城镇建设用地规划与布局

规划期内，招宝山街道延续镇海老城地区历史形成的自由式城市形态结构，以生活居住用地为主体，沿江和沿南北主要商业服务轴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形成“T”字型布局的区级中心，并在沿江地带、招宝山和后海塘布置公共绿地，形成“L”型的绿色框架。
规划期内新增城镇工矿用地4.41公顷。
招宝山街道新增建设用地地块情况见表F10。
第19条 基础设施用地规划与布局

规划期间，招宝山街道拟安排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轻轨2号线、大乙烯专用公路、雄镇路拓宽工程等4个重点项目，其中轻轨2号线等3个省级以上重点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需占用基本农田，将由省政府直接予以核减，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将向国家或省政府申请追加。雄镇路拓宽工程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2.12公顷。
另外新增能源用地0.50公顷，用于110KV海塘输变电工程建设。
招宝山街道交通重点项目用地情况见表F7。
第5章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第20条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
为协调好招宝山街道用地增长与土地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倡导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保护农地和生态环境，控制城镇用地盲目扩张，使城镇规模以理性方式增长，将招宝山街道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

1、允许建设区

招宝山街道的允许建设区，是除交通、水利、特殊用地等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建设以外，主要建设开发活动集中的区域，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内用地。
规划招宝山街道允许建设区用地面积1153.89公顷，占招宝山街道土地总面积的79.27%，基本覆盖整个招宝山街道。
2、有条件建设区

招宝山街道的有条件建设区，是指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为了适应招宝山街道建设发展的不确定性而在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外划定的区域，包括城镇、工矿等不同类型用地。
规划招宝山街道有条件建设区用地面积21.77公顷，占招宝山街道土地总面积的1.49 %，主要分布于后海塘物流区。

3、限制建设区

招宝山街道的限制建设区，指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以外的区域，是城镇、工矿的合理隔离带，主要包括河流水面、林地等类型。
规划招宝山街道限制建设区用地面积280.00 公顷，占招宝山街道土地总面积的19.24%。

第21条 允许建设区的管制规则
①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具体土地利用安排应与依法批准的相关规划相协调；②区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受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③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④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审批机关同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第22条 有条件建设区的管制规则
①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②区内土地用于城镇和工矿建设的，需与允许建设区进行等面积布局置换；③区内土地可用于交通、水利、特殊用地等基础设施建设；④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定报批；⑤预留的新增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可直接布局在区内，同时按规定报批。
第23条 限制建设区的管制规则
①除城镇重要基础设施、抢险救灾和重大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外，区内限制一般城镇项目建设；②预留新增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可以适宜用途在区内使用。
招宝山街道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见表F8。
第6章 土地用途分区及用途管制细则
第24条 土地用途分区划定的原则

1、依据用途管制的需要而划定，充分体现土地用途分类的地域性和规划主导用途的一致性，并保证行政区域的完整性。

2、各土地用途区不相互重叠，可不覆盖规划范围内的全部土地；

3、土地用途分区方案与各类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方案应协调一致，符合规划目标和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

第25条 土地用途分区及用途管制细则

根据《浙江省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试行）》的要求，结合本街道实际，本次规划将全街道划分为林业用地区、一般农地区和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等三个一级区。土地用途分区详见表F8。

1、林业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的营林设施。该区所占地类以林地为主，招宝山街道林业用地区面积较小，仅为13.91公顷。

林业用地区用途管制规则：①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其他类型的营林设施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②不得占用区内土地进行毁林开荒、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③禁止占用区内有林地进行非农建设；④不得占用保护区核心区的土地进行新的生产建设活动，原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2、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内的土地类型主要为耕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本轮规划中，招宝山街道划定的一般农地区面积为2.32公顷。

一般农地区用途管制规则：①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理、复垦或调整为耕地、园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②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
3、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指依据国家规定的控制规模和城镇村发展方向，供城镇建设、村镇居民住宅、村企业、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的用地区域，招宝山街道城镇建设用地区主要为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为1153.89 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区用途管制规则：①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城市建设规划；②区内城镇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③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原有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第7章 实施规划的保障措施

第26条 保证规划的权威性

招宝山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使用土地。

第27条 严格执行年度计划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立年度计划台账，用地不得突破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第28条 建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以区、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利用分区为基础，确定各用地区的主导用途，按照各用途区的用地方向并结合土地利用控制指标，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第29条 依法实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制度

对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30条 依法建立建设用地申请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第31条 推行政府领导土地管理目标责任制

把落实土地利用规划，完成耕地保护目标和节地挖潜指标的执行情况，作为考核街道政府工作和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32条 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常规方法相结合对全街道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加强、完善土地变更登记，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提高规划管理水平。

第33条 健全规划实施检查制度

健全规划实施检查制度，并纳入土地执法监察机制，并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及时纠正违反本规划的土地利用行为。

第34条 加强规划公众参与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意识，及时公布和广泛宣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公众“明确”规划，保证规划方案的实施。

第35条 借助市场机制，推动规划实施

利用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运用市场规律调节土地的需求和供给，保证重点建设和主要建设项目的用地。

第8章 附则

第36条 规划文件的组成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规划图件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37条 规划修改程序

本规划为动态规划，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修改规划时必须根据国家、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修改，修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38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自省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执行，由招宝山街道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划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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